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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X有限公司股东决定
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外资企业法》等法律法规及Ｘ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股东现就公司ＸＸ及ＸＸ变更的相关事项做出如下决定：

：
一、本公司经营不善（若是已被吊销的企业，写“因未按时年检，于X年X月X日被工商机关吊销”，或其他事由），股东同意公司解散，决定公司停止营业，进行清算。
二、公司成立清算组，清算组由ＸＸＸ、ＸＸＸ和ＸＸＸ组成，其中由ＸＸＸ担任组长、由ＸＸＸ担任副组长。
三、清算组在清算期间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行使职权，开展工作。
四、公司自作出解散决定之日起停止营业。
股东签字、盖章：
（自然人股东签字，非自然人股东盖章）
XXXX有限公司
XX年ＸＸ月ＸＸ日

